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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15-临005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独立董事李辉先生因故无法联系，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书面或电子邮件通知各位董事，2015

年 1 月 26 日上午 10:30 分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在

充分了解所审议事项的前提下，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本次会议

在规定时间内应收回表决票 11 张，实际收回表决票 10 张，独立董事

李辉先生因故无法联系，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逐项审议，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1. 关于公司就石河子城中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拟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石河子城中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向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贷款人民币 11,200 万元，贷款期限 7 年。公司

以石河子城中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产生的全部电费收费权及全

部收益提供质押担保，并以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在中国工商银行石河子分行开立电费归集账户，将石河子城中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的电费收入及时、足额划拨至该账户。如出现不

能按期还本付息的情况，从该账户中扣收应缴的到期贷款本息。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调整北京天科合达蓝光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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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北京天科合达蓝光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天科合达”）调

整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1）引进厦门中和致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

民币 3,000 万元；北京骏豪融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合肥普郎克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均以现金方式增资，增资价格为人民币 1 元/股。 

（2）彭同华等管理层及核心团队共 17 人对天科合达投资入股，

入股价格为天科合达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人

民币 0.71 元，现金增资人民币 500 万元。但根据我国公司法及工商

登记管理相关规定，每份登记注册资本不能小于一元，故本次管理层

及核心团队增资部分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时，登记新增注册资本仍为

人民币 500 万元，同时全体股东同意管理层及核心团队本次增资按照

每份注册资本人民币 0.71 元折算的权益比例享受分红权、优先认缴

权、优先购买权和表决权。待后续公司缩股改制时将按照权益比例进

行调整，即不同比例缩股，从而实现管理层及核心团队本次增资权益，

同时保证改制后股份公司股东享受同股同权。 

（3）根据 2006 年 10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简称“中

科院物理所”）与天科合达签署的《财产转移协议书》，中科院物理所

投入的无形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53.87万元，其中人民币 2,490

万元已转入注册资本，截至目前剩余的人民币 63.87 万元仍为中科院

物理所独享资本公积金。现将其剩余的人民币 63.87 万元资本公积金, 

按照 1:1 之价格转增注册资本 63.87万股，该 63.87 万股为中科院物

理所持有。 

（4）股东陈小龙将持有的 996 万股全部转让给中科院物理所和

彭同华等管理层及核心团队共 17 人。其中：转让给中科院物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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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70 万股，彭同华等管理层及核心团队共 17 人 672.30 万股。转

让完成后，陈小龙不再持有天科合达股权。 

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事项全部完成后，天科合达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5,438.87 万元，天科合达各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及权益比例

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权益比例 

1 
上海汇合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4,233.00 27.42% 27.06% 

2 物理所 2,877.57 18.64% 18.40% 

3 湖南天华 2,075.00 13.44% 13.26% 

4 管理层及核心团队 1,172.30 7.59% 8.80% 

5 北京林华 581.00 3.76% 3.71% 

6 厦门中和致信 3,000.00 19.43% 19.18% 

7 北京骏豪融生 1,000.00 6.48% 6.39% 

8 合肥普朗克 500.00 3.24% 3.20% 

  合计 15,438.87 100.00% 100.00%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关于调整公司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计划管理人申请设立未来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简称“专项计划”），对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方案进行调整。调

整后，基础资产为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公司供电业务的部分优质客

户应收账款，预计总规模人民币 12.09 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不

超过 3.5 年（含 3.5 年）。 

同意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含 10 亿元），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不超过人民币 9.5 亿元（含

9.5 亿元），由符合要求的合格投资者认购；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不超

过人民币 0.5 亿元（含 0.5 亿元），由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全额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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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对专项计划进行差额补足；同意公司作

为专项计划的资产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资产服务。 

同意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与相关主体签署

所需的必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基础资产的买卖协议等。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实施该项目。公司董事

会同意在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的前提下，同时根据股东大

会的授权，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本次专项计划一切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根据市场条件、政策环境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专项

计划方案作适当调整；办理与本次专项计划有关的其他必要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专项计划成立后，专项

计划的设立情况需报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公司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方案发表独

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方案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关于与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公司签定《<石河子开发

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区能源配套工程委托代建合同>之再补充协议的

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与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公司签定《<石河子开发区

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区能源配套工程委托代建合同>之再补充协议的补

充协议》，将相关工程代建期限延长一年，其余代建条款不变。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关于聘任奚红女士为公司财务副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奚红女士为公司财务副总监，在公司董事会聘任新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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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监之前，由其代行财务总监职务，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相同。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聘任财务副总监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

次聘任的财务副总监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聘任

奚红女士为公司财务副总监的议案。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 月 26 日   

 

 


